101年度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決選評審表    組別：高中職組(範例)
	編

號
	被推薦人姓名

及服務單位
	檢核結果
	優良事蹟摘要
	符合推薦標準
	決選
意見

	1
	杜oo
 新竹市立
00高級中學
	服務特教年資：
8年
兼任職務：
◎特教組長1年
◎導師3年
薦送類別：
教師
	1、97年度草創設綜合職能科，於97-99年度辦理高中綜合職能科業務。
2、於94年度參加新竹市特教教材教具比賽、電腦輔助教學軟體榮獲佳作。
3、帶領學生參與94、95、96年新竹市特殊學生才藝表演比賽，蟬聯國中組第一名。
4、指導學生，參加9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，榮獲特奧滾球男子組雙人組第二名。
5、協辦新竹市「97學年臺灣區國中小視障學生夏令營活動」、「96年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研習」及「93年新竹市身心障礙學生參觀特殊學校及機構轉銜活動」。
6、擔任新竹市心評人員，協助校內外暨學前及小一疑似特殊生施測篩選。

7、93年度榮獲新竹市特殊教育評鑑優等。
8、推廣校內特教宣導：如身障體驗、義工服務、洗車服務、烘焙成果義賣等。
9、擔任認輔老師， 獲校內特推會推薦為特殊教育有功人員。
10、參與各項特教研習共214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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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上表中「符合推薦標準」欄之數字1.2.3.4.5.是根據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實施計畫第二點推薦標準之第（二）小點：應具下列優良事蹟之一之特殊條件：

1.從事特殊教育教學，改進特殊教育教材、教法或教具，有具體成效者。

      2.長期獻身特殊教育輔導工作，績效卓著者。
　　  3.從事特殊教育研究，其成果有助特殊教育發展，事蹟具體者。
　　  4.推展特殊教育行政工作，有具體績效者。

5.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有具體事蹟及卓越成效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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